
A16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9月22日 星期二

(上接A15版)

42 10234326 第27类

地毯；席；体操垫；墙纸（截

止）

申请

2013.02.14-

2023.02.13

43 10234391 第28类

游戏用小球；玩具；纸牌；台球

桌；压力器；体育活动器械；游

泳池（娱乐用）；护身；合成材

料制圣诞树；钓具（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44 10234487 第31类

树木；植物；活动物；桃；谷种；

饲料；酿酒麦芽；动物栖息用

品（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45 10234526 第34类

烟草；烟袋；火柴；打火石；烟

卷纸（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46 10234568 第36类

保险；金融管理；珠宝估价；不

动产管理；经纪；担保；募集慈

善基金；信托；典当（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47 10234610 第37类

室内装潢；炉子维修；钟表维

修；修保险锁；轮胎翻新；家具

保养；消毒（截止）

申请

2013.03.14-

2023.03.13

48 10234739 第38类 电视广播；信息传达（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49 10234801 第39类

运输；汽车运输；托运；客车出

租；贮藏；潜水钟出租；配电；

快递（信件或商品）；旅游安

排；操作运河船闸（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50 10234859 第40类

材料处理信息；金属处理；染

色；木器制作；纸张加工；光学

玻璃研究；剥制加工；皮革加

工；废物处理（变形）；水净化

（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51 10241558 第41类

教育；安排和组织大会；流动

图书馆；图书出版；电影制作；

动物园；经营彩票（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52 10241591 第42类

工程；测量；化学研究；生物学

研究；材料测试；包装设计；建

筑学；服装设计；计算机编程；

艺术品鉴定（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53 10241620 第43类

提供营地设施；养老院；日间

托儿所（看孩子）；动物寄养；

出租椅子、桌子、桌布和玻璃

器皿（截止）

申请

2013.02.28-

2023.02.27

54 10241544 第44类

医院；美容院；动物饲养；园艺

学；眼镜行（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55 10241570 第45类

安全咨询；家务服务；服装出

租；殡仪；交友服务；诉讼服务

（截止）

申请

2013.01.28-

2023.01.27

56 9720887 第8类

磨具（手工具）；锤镐；园艺工

具（手动的）；屠宰动物用具

和器具；剃须刀；餐具（刀、叉

和匙）；除火器外的随身武器；

调色刀；雕刻工具（手工具）；

泥瓦工用具（截止）

申请

2012.09.07-

2022.09.06

57 9726165 第14类

未加工或半加工贵重金属；贵

重金属合金；未加工、未打造

的银；贵重金属盒；奖章；装饰

品（珠宝）；贵重金属塑像；贵

重金属艺术品；表盒（礼品）；

电子万年台历（截止）

申请

2012.09.28-

2022.09.27

58 9726210 第15类

簧（管）乐器；电子乐器；弹拨

乐器；音乐合成器；鼓（乐

器）；乐谱架；乐器架；指挥棒；

校音器（定音器）（截止）

申请

2012.09.28-

2022.09.27

59 9726285 第21类

餐具（刀、叉或匙除外）；日用

玻璃皿（包括杯、盘、壶、缸）；

耐酸耐碱陶瓷器；瓷器装饰

品；洒水装置；洒水器；刷制

品；不碎玻璃；钢化璃；半制品

玻璃管（截止）

申请

2012.09.28-

2022.09.27

60 9726330 第23类

聚乙烯单丝（纺织用）；纱；棉

线和棉纱；纺织用弹性纱和

线；纺织用玻璃纤维线；纺织

用橡皮线；纺织用塑料线；毛

线和粗纺毛纱；绒线；人造毛

线（截止）

申请

2012.09.07-

2022.09.06

61 9726454 第24类

装饰织品；聚丙烯编织布；无

纺布；树脂布；浴室亚麻布（服

装除外）；法兰绒（织物）；毛

毯；纺织品或塑料帘；洗涤用

手套；旗帜（截止）

申请

2012.09.14-

2022.09.13

62 9726582 第26类

绳编织工艺；金属箔（服装饰

品）；假发；针；人造花；衣服垫

肩；修补纺织品用热粘胶布

片；竞赛者号码；茶壶保暖套

（截止）

申请

2012.08.28-

2022.08.27

63 9726649 第28类

电动游艺车；模型飞机材料；

棋类游戏；运动球类球胆；体

育活动用球；压力器；拉力器；

垫子靶；游泳池（娱乐用品）；

塑料跑道（截止）

申请

2012.09.07-

2022.09.06

64 9726721 第31类

未加工木材；植物；未加工谷

种；谷种；植物种子；菌种；非

医用饲料添加剂；酿酒麦芽；

动物栖息用品（截止）

申请

2012.12.07-

2022.12.06

65 9726799 第34类

火柴；烟草；香烟滤嘴；吸烟用

的打火机；雪茄烟打火机气体

容器；卷烟纸；打火石；打火机

用丁烷储气筒；丁烷气（吸烟

用）；烟用过滤丝束（截止）

申请

2012.09.21-

2022.09.20

66 9726846 第38类

无线电广播；信息传送；电视

广播；新闻社；有线电视播放；

计算机终端通讯；计算机辅助

信息与图像传输；电子公告牌

服务（通讯服务）；远程会议

服务；由电脑进行的电话号码

簿查询（截止）

申请

2012.11.14-

2022.11.13

67 9731616 第41类

学校（教育）；培训；摄影报

道；摄影；票务代理服务（娱

乐）；书法服务；体操训练；提

供体育设施；驯兽；经营彩票

（截止）

申请

2012.09.14-

2022.09.13

68 9731652 第44类

医疗诊所；医院；药剂师提供

的配药服务；公共卫生浴；理

发店；植物养护；空中和地面

化肥及其他农用化学品的喷

洒；除草；风景设计；卫生设备

出租（截止）

申请

2012.09.14-

2022.09.13

69 9731694 第45类

治安保卫咨询；安全及防盗警

报系统的监控；为安全目的进

行的行李检查；个人背景调

查；工厂安全检查；服装出租；

调解；仲裁；知识产权监督；法

律研究（截止）

申请

2012.09.14-

2022.09.13

70 8745655 第19类

水泥；非金属管道；非金属建

筑涂面材料；非金属砖瓦；建

筑玻璃；石膏；石灰石；混凝

土；混凝土非金属模板；含钙

泥灰（截止）

申请

2012.01.28-

2022.01.27

71 9725506 第19类

水泥；水泥管；水泥板；水泥

柱；石膏；混凝土；石灰；建筑

灰浆；建筑石料；混凝土建筑

构件（截止）

申请

2012.08.28-

2022.08.27

72 8745689 第19类

水泥；非金属管道；非金属建

筑涂面材料；非金属砖瓦；建

筑玻璃；石膏；石灰石；混凝

土；混凝土非金属模板；含钙

泥灰（截止）

申请

2012.01.28-

2022.01.27

73 10219057 第1类

工业用同位素；纤维润滑剂；

杀虫用化学添加剂；肥料；食

物防腐用化学品；鞣料（截

止）

申请

2014.06.21-

2024.06.20

74 10219104 第1类

工业用固态气体；碱；化学试

剂（非医用或兽医用）；显影

剂；聚氯乙烯树脂；防火制剂；

淬火剂；焊接用化学品；工业

用粘合剂；纸浆（截止）

申请

2013.01.21-

2023.01.20

75 10219073 第2类

染料；银白乳剂（颜料）；食物

色素；印刷油墨；油漆；防腐

剂；天然树脂（截止）；

申请

2013.01.21-

2023.01.20

76 10223314 第11类

灯；喷灯；燃气炉；制冷容器；

干燥设备；热气装置；水暖装

置；澡盆；消毒设备；电暖器

（截止）

申请

2013.01.21-

2023.01.20

77 10219023 第19类

木材；石料；石膏；水泥；水泥

板；砖；石棉灰泥；广告栏（非

金属）；涂层（建筑材料）；石

料粘合剂（截止）

申请

2013.01.21-

2023.01.20

78 10218950 第29类

肉；果肉；食用鱼胶；罐装水

果；榨菜；蛋；牛奶制品；水果

色拉；发菜；食物蛋白（截止）

申请

2013.01.21-

2023.01.20

79 10218909 第30类

可可；茶；糖；蜂蜜；面包；面

粉；米粉；食用淀粉；醋；调味

料（截止）

申请

2013.01.21-

2023.01.20

80 10218816 第32类

啤酒；豆类饮料；饮料制剂（截

止）

申请

2013.01.21-

2023.01.20

81 10218773 第35类

广告；商业信息；替他人推销；

职业介绍所；商业场所搬迁；

速记；会计；寻找赞助（截止）

申请

2013.01.21-

2023.01.20

82 30102835 第1类

次氯酸钠；碳；盐酸；烧碱；液

态氯；聚氯乙烯树脂；未加工

塑料；未加工合成树脂；碳化

钙；苛性碱（截止）

申请

2019.02.28-

2029.02.27

注：表中第2项、4项、5项、6项、7项、8项、9项、11项、12项、14项、15项、16项、18项、19项、20项、21项

商标已于有效期到期前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商标续展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共拥有的82项境内注册商标均为公司独立申请取得。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wenshu.court.gov.cn）、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

gov.cn）等网站进行的公开查询情况，发行人拥有的上述专利、商标权属明确，不存在法律瑕疵；无

被终止、宣布无效以及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形。

为建立公司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发行人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将涉及知识产权的职责

及事务分配至各个部门，明确责任主体；同时规定了知识产权归属、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应奖罚的管

理机制。为规范管理科技创新项目，公司制定了《科技创新管理办法》，明确了科技创新项目的范

畴，制定了项目申报、审批、立项、项目实施、项目验收及成果管理等机制。

为建立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各环节知识产权管理活动规范，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提高知识产权获

取、维护、运用和保护水平，公司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手册》，明确了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要求、资源

管理、运行控制、合同管理、检查、分析和改进等工作要求。同时，公司还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程序

文件》，在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方面，对保密管理控制程序、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控制程序、管理评审

控制程序、记录控制程序、立项和研发中知识产权控制程序、生产环节知识产权控制程序、销售（含

外贸）中知识产权控制程序、知识产权法律纠纷处理控制程序、知识产权风险管理控制程序、知识

产权实施、许可和转让控制程序等的工作内容进行了明确。

综上，发行人建立了健全的相关商标、专利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上述内部控制制

度，相关制度能够有效运行，相关专利的保护范围覆盖公司全部产品。

4、域名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取得的域名情况如下：

序号 主办单位名称 网站 域名注册 注册日期 到期日期

1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sxbychem.com 有 2004-06-22 2026-06-22

注：发行人已于域名注册证书到期之前办理完成续期

5、采矿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取得的采矿权情况如下：

采矿

权人

矿山名称 证号

开采

矿种

生产

规模

矿区面

积

有效期限

北元

化工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神木市锦

界石盐矿

C6100002016076

110142524

岩盐

60万吨/

年

7.0393

平方公

里

2019年12月30日至

2026年5月3日

北元

化工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神木市瑶

渠石盐矿

C6100002017096

110145075

岩盐

70万吨/

年

1.6993

平方公

里

2018年8月3日至

2027年9月3日

注：2019年12月30日，经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批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神木市锦界石盐矿由50万吨/年变更为60万吨/年，并颁发新证

（1）发行人获取采矿权的情况

发行人所拥有的两项采矿权系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探矿权， 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申请探矿权转

采矿权的方式取得，具体情况如下：

①探矿权的取得情况

2009年5月5日，公司向榆林市盐务局提交《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盐资源探矿权

的请示》（陕北元发[2009]53号），拟为其100万吨/年聚氯乙烯循环综合利用项目配套建设盐矿，盐

矿选址为距神木锦界工业盐区最近的高家堡镇北段或南段的秃尾河畔。

2009年5月27日，榆林市盐务局向陕西省盐务局出具《关于同意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100

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配套盐资源申请探矿权的意见》（榆政盐字[2009]5号），公司100万吨/年聚氯

乙烯项目已经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陕发改能源[2008]399号），基础工程已就绪，项目利

用液体盐直接转化，符合《陕西省盐化工产业发展规划》中的区域和产业政策的要求，同时公司提

供的资料基本俱全，同意报请陕西省盐务局审批。

2011年9月8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国土资源部出具《关于岩盐资源探矿权出让有关问题的请

示》（陕国土资字[2011]188号），榆林、延安地区盐矿资源分部广泛，岩盐普遍赋存于奥陶纪马家沟

组地层。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2号）的规

定，岩盐资源探矿权出让属于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矿种。由于上述区域岩盐资源属沉积型矿

床，储量较大，未开展过专门的勘察工作，勘察程度较低，无准确的资源储量备案报告。在招标拍卖

挂牌出让探矿权时，由于没有地质勘察报告作为依据，致使无法评估确定出让底价，以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岩盐探矿权工作无法操作。为解决上述问题，及时为陕北能源化工基地项目配备岩盐资源，

支持项目建设，建议对陕北能源化工基地项目配置岩盐资源时，先行颁发勘查许可证，再根据项目

地质勘探报告评估探矿权价款，由项目业主依法缴纳。

针对上述情形，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公司颁发两项《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A、锦界勘查区

证号 T61520110703045472

探矿权人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勘查项目

名称

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岩盐普查

地理位置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锦界镇

勘查面积 11.53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1年7月15日至2014年7月15日

勘查单位 陕西省煤田地质局勘察研究院

勘查单位

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建东街东段4号

B、喇嘛河勘查区

证号 T61520110703045471

探矿权人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勘查项目

名称

陕北奥陶纪盐田喇嘛河勘查区岩盐普查

地理位置 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行政区划隶属神木县瑶镇乡和高家堡镇管辖

勘查面积 6.53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1年7月15日至2013年7月15日

勘查单位 陕西省煤田地质局勘察研究院

勘查单位

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建东街东段4号

2011年10月31日，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国土资源部出具 《关于岩盐探矿权协议出让的备案报

告》（陕国土资勘函[2011]116号），经公司于2011年2月25日对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岩盐普查

和陕北奥陶纪盐田喇嘛河勘查区岩盐普查探矿权的申请，2011年7月15日，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第11

次办公会审议通过， 同意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出让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岩盐普查和陕北奥陶

纪喇嘛河勘查区岩盐普查两项探矿权，勘查报告备案后再进行价款评估、缴纳。

②探矿权的置换情况

2015年7月31日，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

《关于省政府办公厅办文428号的复函》（陕发改产业函[2015]960号），公司已于2011年取得了锦界

和喇嘛河两个勘探区块盐资源探矿权。 鉴于公司通过试验， 在厂区地下发现丰富的岩盐资源等原

因，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请求陕西省政府同意将喇嘛河勘查区盐资源探矿权置换至公司厂区

（即下述瑶渠勘查区石盐矿）。榆林市国土资源局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请示，同意于公司厂区新设

立一块岩盐勘查区块。鉴于公司聚氯乙烯项目已建成投产，建议陕西省人民政府同意对公司喇嘛河

勘查区盐资源探矿权进行置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将喇嘛河勘查区盐资源探矿权

予以注销。

2015年8月3日， 陕西省政府出具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办文处理专用单 （办文号428

（续））》， 对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省政府办公厅办文428号的复函》（陕发改产业函

[2015]960号）所提建议予以同意。

2015年9月1日，公司提交了《探矿权注销申请书》，申请对喇嘛河勘察区的探矿权进行注销；同

时，公司提交了《探矿权申请登记书》，申请登记陕西省神木县瑶渠勘查区的探矿权。

2015年12月18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公司颁发了瑶渠勘查区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具

体情况如下：

证号 T61120151203052087

探矿权人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勘查项目

名称

陕北奥陶纪盐田瑶渠勘查区石盐矿详查

地理位置 陕西省神木县窑渠村

勘查面积 1.70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 2015年12月18日至2018年12月18日

勘查单位 陕西煤田地质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

勘查单位

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建东街东段4号

③上述探矿权地质报告备案及探矿权价款评估情况

A、上述探矿权地质报告备案情况

2016年1月19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石盐矿详查地质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陕国土资储备[2016]10号），证明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与评审中心对

公司提交的《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察区石盐矿详查地质报告》的矿产资源储量已评审通过，所报

送的相关资料符合规定的备案要求，予以备案。

2016年5月31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陕北奥陶纪盐田瑶渠勘查区石盐矿详查地质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陕国土资储备[2016]43号），证明陕西省国土资源规划与评审中心对

公司提交的《陕北奥陶纪盐田瑶渠勘查区盐矿详查地质报告》的矿产资源储量已评审通过，所报送

的相关资料符合规定的备案要求，予以备案。

2018年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出具《关于〈陕西省神木县锦界石盐矿资源储量核

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国土资储备字[2018]31号），证明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中心报送的《陕西省神木县锦界石盐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和相关

材料收悉，经合规性审查，评审机构及其聘请的评审专家符合相应资质条件，报送的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材料符合部规定的备案要求，同意予以备案。

201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出具《关于〈陕

西省神木县瑶渠石盐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自然资储备字[2018]20

号）， 证明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报送的《陕西省神木县瑶渠石盐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和相关材料收悉，经合规性审查，评审机构及其聘请的评审专家符合

相应资质条件，报送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材料符合部规定的备案要求，同意予以备案。

B、探矿权价款评估情况

2016年5月27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公司出具《探矿权价款评估结果告知书》，按照《探矿权

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和《矿业权评估准则》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受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委托，正

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石盐矿详查（首采区30年）探矿权评

估报告》。

2017年2月9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公司出具《探矿权价款评估结果告知书》，按照《探矿权采

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和《矿业权评估准则》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按照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委托，陕

西旺道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组织评估并提交了《陕北奥陶纪盐田瑶渠勘查区盐矿详查探矿权

评估报告》。

④探矿权转采矿权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探矿权人享有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

的采矿权；根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在探矿权有效期和保留期内，探矿权人有优先取

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采矿权的权利，未经探矿权人的同意，登记管理机关不得在该勘查作业区

内受理他人的矿业权申请；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探矿权人

申请其勘查区块范围内的采矿权，符合规定的，应依法予以批准，切实保护探矿权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16年3月24日出具的《关于划定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神木县

锦界石盐矿矿区范围的批复》（陕国土资矿采划[2016]8号），对公司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如下：矿

区面积约7.0393平方公里，开采矿种为岩盐。根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于2016年3月24日出具的《关于

划定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瑶渠石盐矿矿区范围的批复》（陕国土资矿采划[2017]9号），对公

司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如下：矿区面积约1.6993平方公里，开采矿种为岩盐。

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发行人系上述矿区的探矿权人，有权优先取得相应矿区的采矿权。根

据公司于2016年5月11日向神木县矿管办出具的《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申请陕北奥陶纪

盐田锦界勘查区探矿权转采矿权的报告》，根据探转采程序，公司已取得了相关资料，具备上报申

请采矿权条件，同时，环评、安评等相关资料准备齐全，现将相关资料上报神木县矿管办，申请陕北

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探矿权转采矿权。 根据公司于2017年5月26日向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申请陕北奥陶纪盐田瑶渠勘查区探矿权转采矿权的报告》，根据

探转采程序，公司已取得了相关资料，具备上报申请采矿权条件，同时，环评、安评等相关资料准备

齐全，现将相关资料上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申请陕北奥陶纪盐田瑶渠勘查区探矿权转采矿权。

⑤采矿许可证的取得情况

针对上述探矿权转采矿权的申请事项，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分别于2016年7月22日和2017年9月11

日出具《关于颁发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神木县锦界石盐矿采矿许可证的通知》（陕国土资矿

采字[2016]166号）和《关于颁发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神木县瑶渠石盐矿采矿许可证的通知》

（陕国土资矿采字[2017]221号），同意向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发行人上述两项采矿许可证基本情

况如下：

序号

公司

名称

证书名称及

编号

资质内容/适用范围

发证

日期

有效

期至

发证

部门

1

北元

集团

有限

《采矿许可证》

C6100002016076

110142524

采矿权人：陕西北元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开采

矿种：岩盐；矿山名称：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神木市锦界石盐

矿；开采方式：地下开

采；生产规模：50万吨/

年；矿区面积：7.0393平

方公里

2016.07.22 2026.05.03

陕西省

国土资

源厅

2

北元

集团

有限

《采矿许可证》

C6100002017096

110145075

采矿权人：陕西北元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开采

矿种：岩盐；矿山名称：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神木市瑶渠石盐

矿；开采方式：地下开

采；生产规模：70万吨/

年；矿区面积：1.6993平

方公里

2017.09.11 2027.09.03

陕西省

国土资

源厅

2018年8月3日，由于发行人名称变更，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就上述两项采矿许可证换发新证，具体情

况如下：

序号

公司

名称

证书名称及

编号

资质内容/适用范围

发证

日期

有效

期至

发证

部门

1

北元

化工

《采矿许可证》

C6100002016076

110142524

采矿权人：陕西北元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岩盐；矿山名

称：陕西北元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市锦

界石盐矿；开采方式：地

下开采；生产规模：50万

吨/年；矿区面积：7.0393

平方公里

2018.08.03 2026.05.03

陕西省

国土资

源厅

2

北元

化工

《采矿许可证》

C6100002017096

110145075

采矿权人：陕西北元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岩盐；矿山名

称：陕西北元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市瑶

渠石盐矿；开采方式：地

下开采；生产规模：70万

吨/年；矿区面积：1.6993

平方公里

2018.08.03 2027.09.03

陕西省

国土资

源厅

根据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颁发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市锦界

石盐矿采矿许可证的通知》（榆政资规发〔2019〕182号），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或

者委托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214号），受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榆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审查批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市锦界石盐矿生产规模由50

万吨/年变更为60万吨/年，并颁发采矿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名称

证书名称及

编号

资质内容/适用范围

发证

日期

有效

期至

发证

部门

1

北元

化工

《采矿许可证》

C6100002016076

110142524

采矿权人：陕西北元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岩盐；矿山名

称：陕西北元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市锦

界石盐矿；开采方式：地

下开采；生产规模：60万

吨/年；矿区面积：7.0393

平方公里

2019.12.30 2026.05.03

榆林市

自然资

源和规

划局

2

北元

化工

《采矿许可证》

C6100002017096

110145075

采矿权人：陕西北元化

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矿种：岩盐；矿山名

称：陕西北元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神木市瑶

渠石盐矿；开采方式：地

下开采；生产规模：70万

吨/年；矿区面积：1.6993

平方公里

2018.08.03 2027.09.03

陕西省

国土资

源厅

（2）矿业权的对价及定价情况

根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相关规定，以批准申请方式出让经勘查形成矿产地的矿

业权的，登记管理机关按照评估确认的结果收缴矿业权价款。

根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国土资源部出具的《关于岩盐资源探矿权出让有关问题的请示》（陕

国土资字[2011]188号）和《关于岩盐探矿权协议出让的备案报告》（陕国土资勘函[2011]116号），上

述矿区由于没有地质勘察报告作为依据，致使无法评估确定出让底价，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岩盐探

矿权工作无法操作，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同意以协议出让的方式出让上述探矿权，勘查报告备案后再

进行价款评估、缴纳。

公司上述两项探矿权的地质报告已经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石盐

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陕国土资储备[2016]10号）和《〈陕北奥陶纪盐田

瑶渠勘查区石盐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陕国土资储备[2016]43号）备案。

同时，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已根据矿区评估结果确认探矿权价款。

根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分别于2011年12月30日、2014年1月3日和2016年6月22日出具的《探矿权

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专用收据》， 发行人已为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岩盐探矿权足额缴纳探

矿权价款。 根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分别于2011年12月30日、2014年1月3日和2017年2月23日出具的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专用收据》， 发行人已为陕北奥陶纪盐田喇嘛河勘查区岩盐探矿权

（后置换为陕北奥陶纪盐田瑶渠勘查区岩盐探矿权）足额缴纳探矿权价款。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

征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探矿权转为采矿权的，不再另行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由于发行人采矿

权系通过探矿权转化取得，相关探矿权价款已足额支付，无需再行支付采矿权出让收益。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于2020年5月28日出具的证明显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C6100002017096110145075）和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矿采矿许可

证（证号：C6100002016076110142524）有效期限分别至2027年9月和2026年5月。经核实，公司上述采

矿权系通过探矿权转采矿权方式取得，取得方式合法合规，已足额缴纳探矿权价款（评估30年），定

价公允，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风险。公司在取得探矿权之日至证明出具日，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能够依法按时足额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未有欠缴或漏缴的情形，未在陕西

省自然资源厅办理过采矿权抵押备案手续，开采过程合法合规，没有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陕西

省自然资源的处罚。（“评估30年”指可首次动用盐矿资源30年）

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5月26日出具的证明显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隶属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

可证（证号：C6100002017096110145075）和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矿采矿

许可证（证号：C6100002016076110142524）有效期限分别至2027年9月和2026年5月。经核实，公司上

述采矿权系通过探矿权转采矿权方式取得， 取得方式合法合规， 已足额缴纳探矿权价款 （评估30

年），定价公允。公司在取得探矿权之日至证明出具日，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按

时足额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未有欠缴或漏缴的情形，未在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

过采矿权抵押备案手续，开采过程合法合规，没有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的处罚。

神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5月29日出具的盐矿守法证明显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隶属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

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C6100002016076110142524） 和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

C6100002017096110145075），有效期限分别至2026年5月和2027年9月。经核实，公司上述采矿权系通

过探矿权转采矿权方式取得，取得方式合法合规，已足额缴纳探矿权价款（评估30年），定价公允，

不存在违法违规风险。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至证明出具之日，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能够依法按时足额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未有欠缴或漏缴的情形，未在神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办理过采矿权抵押备案手续，开采过程合法合规，不存在因盐矿开采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盐矿开采受到神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处罚的情形和风险，

亦不存在其他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神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处罚的情形和风险。

综上，发行人所拥有的两项采矿权系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探矿权，在此基础上再通过申请探矿

权转采矿权的方式取得，已履行相关程序，采矿权的获取合法合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风险；矿业

权的定价由陕西省国土资源厅根据相应矿区的评估报告确定， 发行人针对上述采矿权已足额缴纳

探矿权价款，定价公允；能够依法按时足额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未有欠缴或漏缴的情形。

（3）发行人采矿权对应矿物的储量情况及满足生产规模需要的情况

根据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发行人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

C6100002016076110142524） 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发行人颁发的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C6100002017096110145075），上述岩矿生产规模分别为60万吨/年和70万吨/年，合计规模为

130万吨/年，用于发行人80万吨/年的烧碱生产。

报告期内，2017年度、2018年度发行人的年度盐矿开采生产规模分别约为114.48万吨、115.46万

吨，均在采矿许可证规定的120万吨/年生产规模之内；2019年度发行人的年度盐矿开采生产规模约

为122.80万吨，在采矿许可证规定的130万吨/年生产规模之内。根据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石盐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

案证明》（陕国土资储备[2016]10号）和《〈陕北奥陶纪盐田瑶渠勘查区石盐矿详查地质报告〉矿产

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陕国土资储备[2016]43号），发行人上述锦界和瑶渠两处勘察区石盐矿资

源储量纯盐（NaCl）量分别为5.48亿吨和0.71亿吨，共计6.19亿吨，能够充分满足发行人生产经营的

盐资源使用需求。

综上，发行人采矿权对应矿物的储量能够满足生产规模的需要。

（4）发行人矿物开采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或存在被处罚的风险等情形

发行人分别于2016年7月22日和2017年9月11日取得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6100002016076110142524）和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

许可证（证号：C6100002017096110145075）；2018年8月3日，由于发行人名称变更，陕西省自然资源

厅（原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就上述两项采矿许可证换发新证；2019年12月30日，由于神木市锦界石

盐矿生产规模变更，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受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委托）就该项采矿许可证换发

新证，上述两项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分别为2026年5月3日和2027年9月3日，均在有效期内。

发行人于报告期初存在短期未取得采矿权证即开采的情形， 主要原因系采矿许可证办理涉及

地质勘察、盐矿选址、基础工程以及资源规划等综合性程序，整体办理周期较长。发行人初始于2009

年5月5日已向榆林市盐务局提交《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盐资源探矿权的请示》（陕

北元发[2009]53号）；根据榆林市盐务局于2009年5月27日向陕西省盐务局出具的《关于同意陕西北

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10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配套盐资源申请探矿权的意见》（榆政盐字[2009]5

号），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基本俱全，同意报请陕西省盐务局审批。

2011年9月8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国土资源部出具《关于岩盐资源探矿权出让有关问题的请

示》（陕国土资字[2011]188号），并于同年度向发行人颁发陕北奥陶纪盐田锦界勘查区岩盐普查和

陕北奥陶纪盐田喇嘛河勘查区岩盐普查两项《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2015年8月3日，陕西省政府

出具《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办文处理专用单（办文号428（续））》，对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省政府办公厅办文428号的复函》（陕发改产业函[2015]960号）所提建议予以同意，同意将喇

嘛河勘查区盐资源探矿权置换至公司厂区，2015年12月18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向公司颁发了瑶渠

勘查区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原喇嘛河勘察区岩盐普查项目进行注销。

发行人已于报告期之前取得两项采矿权相关的探矿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

细则》，探矿权人享有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根据《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

规定》，在探矿权有效期和保留期内，探矿权人有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采矿权的权利，

未经探矿权人的同意，登记管理机关不得在该勘查作业区内受理他人的矿业权申请；根据《国土资

源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探矿权人申请其勘查区块范围内的采矿权，符合规

定的，应依法予以批准，切实保护探矿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上述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发行人系上述

矿区的探矿权人，有权优先取得相应矿区的采矿权。

发行人已分别于2016年7月22日和2017年9月11日取得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原陕西省国土资源

厅）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矿采矿许可证和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可证，上述两项采矿许可证

有效期限分别为2026年5月3日和2027年9月3日，均在有效期内。

针对发行人上述采矿权获取及盐矿开采事项，相关主管部门出具了守法证明，具体情况如下：

陕西省自然资源厅于2020年5月28日出具的证明显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C6100002017096110145075）和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矿采矿许可

证（证号：C6100002016076110142524）有效期限分别至2027年9月和2026年5月。经核实，公司上述采

矿权系通过探矿权转采矿权方式取得，取得方式合法合规，已足额缴纳探矿权价款（评估30年），定

价公允，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风险。公司在取得探矿权之日至证明出具日，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能够依法按时足额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未有欠缴或漏缴的情形，未在陕西

省自然资源厅办理过采矿权抵押备案手续，开采过程合法合规，没有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陕西

省自然资源的处罚。

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5月26日出具的证明显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隶属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陕西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

可证（证号：C6100002017096110145075）和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矿采矿

许可证（证号：C6100002016076110142524）有效期限分别至2027年9月和2026年5月。经核实，公司上

述采矿权系通过探矿权转采矿权方式取得， 取得方式合法合规， 已足额缴纳探矿权价款 （评估30

年），定价公允。公司在取得探矿权之日至证明出具日，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依法按

时足额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未有欠缴或漏缴的情形，未在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理

过采矿权抵押备案手续，开采过程合法合规，没有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的处罚。

神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0年5月29日出具的盐矿守法证明显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隶属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

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C6100002016076110142524） 和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

C6100002017096110145075），有效期限分别至2026年5月和2027年9月。经核实，公司上述采矿权系通

过探矿权转采矿权方式取得，取得方式合法合规，已足额缴纳探矿权价款（评估30年），定价公允，

不存在违法违规风险。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至证明出具之日，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能够依法按时足额缴纳采矿权使用费等相关费用，未有欠缴或漏缴的情形，未在神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办理过采矿权抵押备案手续，开采过程合法合规，不存在因盐矿开采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不存在因盐矿开采受到神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处罚的情形和风险，

亦不存在其他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神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处罚的情形和风险。

榆林市应急管理局和神木市应急管理局于2020年5月21日向发行人出具的证明显示，自2016年1

月1日至证明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因盐矿开采违反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亦不存在因盐矿开采受到榆林市应急管理局和神木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的情形和可能。

综上，虽然发行人于报告期初存在短期未取得采矿权证即开采的情形，但鉴于采矿权办理程序

周期较长，发行人已于2009年即开始办理盐资源相关程序，并于报告期之前取得对应探矿权，依法

享有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采矿权的权利， 同时相关主管部门针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守法

证明，上述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到处罚或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5）采矿权到期后安排及对发行人的影响

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014修订）》第七条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采矿许可证有

效期满，需要继续采矿的，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30日前，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

延续登记手续。

发行人持有的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神木市锦界石盐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

C6100002016076110142524） 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神木市瑶渠石盐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

C6100002017096110145075），有效期限分别至2026年5月3日和2027年9月3日，均未到达有效期。发行

人将按照上述《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014修订）》等规定的要求，于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30日之前，及时前往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以继续满足合规开采的要求。

综上，发行人将于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之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办理延续登记手续，

未来采矿权到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6、排污权

（1）关于排污权获取的相关法律法规情况

①排污权交易制度及有偿使用制度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实施方案的

通知》（陕政办发[2012]14号），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在全陕西省范围内试行，陕西省行政区域内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和排污单位需要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的，应参加排污权交易有偿使用

及交易试点。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4]38号）的规定，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排污权，应根据其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核定。国家建立和

实行排污权交易及有偿使用制度， 排污单位在缴纳有偿使用费后获得排污权或通过交易获得排污

权。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试

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的相关规定，排污权指排污单位经环境保护部门核定、经有偿

使用和交易获得的、向环境直接或间接排放主要污染物的权利；排污权有偿使用指排污单位依法取

得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标，并按政府基准价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的行为。排污权交易是在全省统

一的交易平台以市场价格获取或出让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的行为，2018年1月1日起，在全省所有排污

单位全面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管理，已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的单位，在排污权有

效期内不再重复收取有偿使用费。

②排污权交易及有偿使用的定价规定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4]38号）的规定，试点地区可以采取定额出让、公开拍卖方式出让排污权。现有排污单位取得排

污权，原则上采取定额出让方式，出让标准由试点地区价格、财政、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当地污染治理

成本、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试

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排污权有偿使用需排污单位依法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指

标，并按政府基准价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排污权交易需全省统一的交易平台以市场价格获取或

出让主要污染物排污权。

《陕西省物价局、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我省排污权有偿使用收费标准及交易

基础价格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陕价费发[2017]20号），排污权有偿使用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为：陕

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收费范围为境内的所有排污单位，收费项目为化学需氧量、氨氮、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四种污染物；收费标准为，二氧化硫450元/吨·年、氮氧化物540元/吨·年、化学

需氧量900元/吨·年、氨氮2,000元/吨·年收取。排污权交易基础价格为：陕西省排污权交易基础价格

仍按现在试行的标准执行，即二氧化硫6,000元/吨、氮氧化物6,000元/吨、化学需氧量12,000元/吨、

氨氮12,000元/吨,有效期均为5年。

（2）发行人获取排污权的情况

①排污权指标及排污权交易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2014]38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实施方

案的通知》（陕政办发[2012]14号）的相关规定，发行人需通过陕西省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进行排污

权交易，发行人子公司锦源化工需通过榆林市排污权储备中心进行排污权交易。

根据《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10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排污权指

标的函》（陕环函〔2015〕461号），发行人已经通过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厅）排污

权储备管理中心交易取得1,328.50吨/年二氧化硫、74.85吨/年化学需氧量污染物的排放权指标。

根据《榆林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关于陕西北元集团锦源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硅钙技改扩建项

目污染物排放权指标的函》（榆环储〔2014〕8号），发行人子公司锦源化工已通过榆林市排污权储

备交易中心取得135.61吨/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指标。根据《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陕西北元集团锦

源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硅钙技改扩建项目〉排污权指标的函》（榆政环函〔2018〕141号），发行人子

公司锦源化工已于环境权交易平台取得512吨/年的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北元化工已按照批复的排污权指标，于陕西省排污权储备管理

中心通过排污权交易购买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污权；锦源化工已按照批复的排污权指标，于榆

林市排污权储备中心通过排污权交易购买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污权。

②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情况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试

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等相关规定，企业应以有偿使用的方式，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

费，获取氮氧化物的排污权有偿使用权。北元化工及北元水泥通过缴纳有偿使用费的方式获得氮氧

化物的排污权使用权。

2017年7月28日，陕西省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向北元化工出具了《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缴纳通知

书》（陕环费字 [2017]19号）， 对北元化工排放氮氧化物应缴纳的排污权有偿使用费进行了核算。

2018年9月28日，陕西省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向北元化工出具了《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缴纳通知书》

（陕环费字[2018]19号），对北元化工排放氮氧化物应缴纳的排污权有偿使用费进行了核算。

2019年1月21日， 神木市环境监察大队向北元水泥出具了 《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缴纳通知书》

（[2019]第24号），对北元水泥排放氮氧化物应缴纳的排污权有偿使用费进行了核算。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北元化工和北元水泥已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缴纳了排放氮氧

化物的排污权有偿使用费。

③排污许可证情况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试

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排污权应当以排污许可证的形式予以确认。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排污许可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

称

证书名称及编号 排污权使用和交易信息

发证

日期

有效

期至

发证

部门

1

北元化

工

《排污许可证》

9161082174862259

8U001P

北元化工及北元水泥100万

吨聚氯乙烯项目已通过排

污权交易购买二氧化硫1,

328.50吨/年， 化学需氧量

74.85吨/年；

北元化工通过缴纳有

偿使用费获得氮氧化物排

污权有偿使用权 1,340.192

吨/年， 北元水泥通过缴纳

有偿使用费获得氮氧化物

排污权有偿使用权1,382吨/

年

2020.05.2

9

2025.06.1

3

陕西省

生态环

境厅

2

北元水

泥

《排污许可证》

9161082168478429

8E001P

2017.11.3

0

2020.11.2

9

榆林市

环境保

护局

3

锦源化

工

《排污许可证》

9161082175882664

XH001P

锦源化工电石硅钙技改扩

建项目已通过排污权交易

购买二氧化硫135.61吨/年，

氮氧化物512吨/年

2020.05.2

9

2025.06.1

4

榆林市

生态环

境局

注：北元化工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到期之前向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取得新证；锦源化工于排污许

可证有效期到期之前向榆林市生态环境局取得新证

④排污权交易及排污权有偿使用费的定价情况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实施方案的

通知》（陕政办发[2012]14号）、《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

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陕西省物价局、陕西省财政厅、陕西省环

境保护厅关于我省排污权有偿使用收费标准及交易基础价格等有关问题的通知》（陕价费发[2017]

20号），排污权取得的对价为货币，排污权交易的定价以市场价格进行确定，排污权有偿使用费按规

定的政府基准价确定。

2020年5月29日，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的北元化工污染物排放证明显示，2015年5月26日，公司

建设的10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所需的1,328.5吨/年二氧化硫、74.85吨/年化学需氧量污染物排放

权指标已通过陕西省生态环境厅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交易取得， 所需氮氧化物排污权通过向陕西

省生态环境厅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取得。经核实，北元化工已足额支付上述

排污权的对价，排污权的获取程序及定价合法合规，定价公允，不存在违法违规风险。

2020年5月21日，榆林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环境保护证明显示，陕西北元集团锦源化工有限公

司的电石硅钙技改扩建项目所需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已通过榆林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

心取得，锦源化工已足额支付上述排污权的费用，排污权的获取程序及定价合法合规，定价公允，不

存在违法违规风险。

综上，发行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获取排污权的相关程序，排污权的获取合法合规，

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风险，定价公允。

（3）发行人排污权对应的排污数量及生产规模所需数量情况

①发行人所取得排污权对应排污数量情况

根据《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10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排污权指

标的函》（陕环函〔2015〕461号），发行人已经通过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原陕西省环境保护厅）排污

权储备管理中心交易取得1,328.50吨/年二氧化硫、74.85吨/年化学需氧量污染物的排放权指标。根

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陕政办发[2016]51号）等相关规定，北元化工和北元水泥以有偿使用的方式，缴纳排污权有偿

使用费，取得2,722.192吨/年（1,340.192吨/年、1,382吨/年合计）的氮氧化物排污权有偿使用权。

根据《榆林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关于陕西北元集团锦源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硅钙技改扩建项

目污染物排放权指标的函》（榆环储〔2014〕8号），发行人子公司锦源化工已通过榆林市排污权储

备交易中心取得135.61吨/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指标。根据《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陕西北元集团锦

源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硅钙技改扩建项目〉排污权指标的函》（榆政环函〔2018〕141号），发行人子

公司锦源化工已于环境权交易平台取得512吨/年的氮氧化物排污权指标。

②发行人排污权对应的排污数量能够满足生产规模需要，排污过程中不存在超量排污的情形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化学需氧量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51.29吨、66.49吨和62.56吨，发行人已取得

的74.85吨/年的化学需氧量污染物的排放权指标能够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发行人二氧化硫排放量分

别为450.14吨、508.30和299.59吨， 发行人已取得的1,464.11吨/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权指标能够满足生

产经营需要； 发行人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1,786.90吨、1,458.19吨和1,244.38吨， 发行人已取得的3,

234.192吨/年的氮氧化物排放权指标能够满足生产经营需要。

综上，发行人排污权对应的排污数量能够满足生产规模需要，不存在超量排污的情形。

（4）发行人排污过程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处罚或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进行排污，排污权对应的排污数量

能够满足生产规模需要，不存在超量排污的情形。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于2020年5月29日出具的北元化工污染物排放证明显示，2015年5月26日，公

司建设的10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所需的1,328.5吨/年二氧化硫、74.85吨/年化学需氧量污染物排

放权指标已通过陕西省生态环境厅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交易取得， 所需氮氧化物排污权通过向陕

西省生态环境厅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费取得。经核实，北元化工已足额支付上

述排污权的对价，排污权的获取程序及定价合法合规，定价公允，不存在违法违规风险；经陕西省重

点污染源自动监控调取数据查看，北元化工涉及监控点10个（2个涉水监控点，8个涉气监控点），自

动监测数据均未出现污染物超标排放情况。2016年1月1日至今排污过程合法合规，未有超总量排污

违法违规行为，未曾对北元化工因超总量排污进行行政处罚。

榆林市生态环境局于2020年5月21日出具的环境保护证明显示，锦源化工排污权的获取程序及

定价合法合规，定价公允，不存在违法违规风险，锦源化工自2016年1月1日至今，排污过程合法合

规，不存在超总量排污的违法违规行为，榆林市生态环境局未曾也不会就上述期间的行为对锦源化

工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公司及其下属分公司、锦源化工和北元水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够认真执

行环境保护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至证明出具之日，公司及其

下属分公司、锦源化工和北元水泥均未发生过污染事故、违规排放或超标排放等违反国家和地方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亦未因此受到过行政处罚。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排污过程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到过相关处罚或存在被处罚的

风险。

（5）排污权到期后安排及对发行人的影响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试

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等相关规定，通过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获得的初始排污权

指标有效期限为5年。2017年1月1日前交易获得的排污权指标，有效期从2017年1月1日起计算；原有

效期大于5年的，有效期全部过渡到5年。期满后应重新进行核定和申购。排污权指标使用期满后，由

环境保护部门重新核定和分配排污单位的排污权指标， 排污单位按核定量重新进行排污权有偿使

用。

根据上述《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100万吨/年聚氯乙烯项目排污

权指标的函》（陕环函〔2015〕461号）和《榆林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关于陕西北元集团锦源化工

有限公司电石硅钙技改扩建项目污染物排放权指标的函》（榆环储〔2014〕8号），发行人于2017年1

月1日前交易获得上述排污权指标，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规定，有效期从2017年1月1日起计

算，有效期为5年至2022年，尚未到达有效期限。根据《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陕西北元集团锦源

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硅钙技改扩建项目〉排污权指标的函》（榆政环函〔2018〕141号），发行人于2018

年即2017年1月1日后交易获得上述排污权指标，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主要污染

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规定，有效期为5年至

2023年，尚未到达有效期限。

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陕西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试

行）〉的通知》（陕政办发[2016]51号）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将于排污权指标使用期满并由环境保护

部门重新核定和分配排污单位的排污权指标后，按照核定量进行排污权有偿使用，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的特许经营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存在授权他人或被他人授权的特许经营权。

（四）发行人的业务资质情况

发行人已取得了产品生产的全部业务资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单位

1 北元化工 辐射安全许可证 陕环辐证[60010]

至

2021-11-28

陕西省环境保

护厅

2 锦源化工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612712037

至

2021-10-23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

化学品登记中

心

3 北元化工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612712020

至

2023-04-22

应急管理部化

学品登记中心

4 北元化工 安全生产许可证

（陕）WH安许证字

[000422]

至

2020-09-01

陕西省应急管

理厅

5 锦源化工 安全生产许可证

（陕）WH安许证字

[000688]

至

2021-06-01

陕西省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

6 北元化工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陕）3S61080000001

至

2023-07-15

榆林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

7 北元化工 排污许可证

91610821748622598U

001P

至

2025-06-13

陕西省生态环

境厅

8 北元水泥 排污许可证

91610821684784298E

001P

至

2020-11-29

榆林市环境保

护局

9 锦源化工 排污许可证

9161082175882664X

H001P

至

2025-06-14

榆林市生态环

境局

10 北元化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移

动式压力容器充装

许可证

TS9261006K-2024

至

2024-01-31

榆林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11 北元化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

瓶充装许可证

TS4261048K-2024

至

2024-01-31

榆林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

12 北元化工 取水许可证

取水（陕水）字[2016]

第10020号

至

2021-11-30

陕西省水利厅

13 锦源化工 取水许可证

取水（神木）字[2014]

第10005号

至

2024-06-18

神木市水利局

14 北元化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位注册登

记证书

6110910014 长期

中华人民共和

国榆林海关

15 北元化工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备案登记表编号

02077117

一

陕西省榆林市

商务局

16 北元化工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

检企业备案表

6101600073 一

陕西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

17 锦源化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

（陕）

XK13-014-00054

至

2023-06-24

陕西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

18 北元化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

XK08-001-04904

至

2020-11-16

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

19 北元化工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

（陕）

XK13-008-00002

至

2021-04-10

陕西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

20 锦源化工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31017-00449

至

2037-10-09

国家能源局西

北监管局

21 北元化工 电力业务许可证 1031017-00486

至

2038-01-01

国家能源局西

北监管局

22 北元化工 采矿许可证

C61000020160761101

42524

至

2026-05-03

榆林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23 北元化工 采矿许可证

C61000020170961101

45075

至

2027-09-03

陕西省国土资

源厅

24 北元化工

陕西省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

HW6108210003

至

2023-05-31

陕西省环境保

护厅

注：上述第3项为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于证书有效期到期前向发行人续发新证，第6项为

榆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于证书有效期到期前向发行人续发新证，第7项为陕西省生态环境厅于证书

有效期到期前向发行人续发新证，第9项为榆林市生态环境局于证书有效期到期前向锦源化工续发

新证

1、发行人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等环节涉及危险化学品方面的相关资质证书情况

发行人已取得生产、销售、储存等环节涉及危险化学品方面的资质证书，发行人不直接从事危

险化学品的运输，不涉及取得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资质证书事宜。发行人生产经营中所涉及的危险化

学品相关资质的具体情况如下：

规范内容 相关法规 相关要求 发行人资质情况

登记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危险化学品登记

管理办法》

企业须办理危险化学品

登记手续

发行人已取得《危险化学品

登记证》

生产、储存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

理条例》《非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

办法》等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

须取得《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国家对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

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

度；对第二类、第三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

实行备案证明管理

发行人已取得《全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并就盐酸

的生产、经营取得了《非药

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

案证明》

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实施办法》等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须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发行人已取得《安全生产许

可证》

销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管理办法》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销

售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

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销售

的危险化学品均属于发行

人自行生产的产品，无需办

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运输条例》《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管理规定》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需取

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需要进行危险品运输的

车辆，应向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提出申请，取得道路

运输许可证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销售危

险化学品系委托第三方承

运或由客户负责运输，无需

办理《危险品道路运输许可

证》

同时，发行人制定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仓库、罐区安

全管理规定》、《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理办法》、《关键装置、 重点部位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对

危险化学品相关事项的安全生产及规范运作进行了有效管理。

综上，发行人已取得了生产、销售、储存等环节涉及危险化学品方面的相关资质证书，相关生产

经营活动符合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2、已取得资质、许可、认证被取消的风险情况及对发行人的影响

发行人已取得资质、许可、认证的相关法规及资质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资质证书 相关法规 资质要求

发行人

是否符

合资质

要求

1

安全生产

许可证

《安全生产许

可证条例》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

产条件：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

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考

核合格；

（五）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

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六）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

格；

（七）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

保险费；

（八）厂房、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工

艺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

要求；

（九）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从业人员

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

品；

（十）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十一）有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

和应急预案；

（十二）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

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

救援器材、设备；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是

2

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

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

理条例实施办

法》

企业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一）有与拟从事的生产活动相适应的营业

执照；

（二）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

员；

（三）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

检验检疫手段；

（四）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

工艺文件；

（五）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

度；

（六）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

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七）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

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

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

其规定

是

3

辐射安全

许可证

《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

例》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

位申请领取辐射安全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有与所从事的生产、销售、使用活动规

模相适应的，具备相应专业知识和防护知识及健

康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职业卫生

标准和安全防护要求的场所、设施和设备；

（三）有专门的安全和防护管理机构或者专

职、兼职安全和防护管理人员，并配备必要的防

护用品和监测仪器；

（四）有健全的安全和防护管理规章制度、

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五）产生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的，

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气、废液、固体废物达标排放

的处理能力或者可行的处理方案

是

4

危险化学

品登记证

《危险化学品

登记管理办

法》

新建的生产企业应当在竣工验收前办理危险化

学品登记。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为3年。登记

证有效期满后，登记企业继续从事危险化学品生

产或者进口的，应当在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前3个

月提出复核换证申请，并按下列程序办理复核换

证：

（一）通过登记系统填写危险化学品复核换

证申请表；

（二）登记办公室审查登记企业的复核换证

申请，符合条件的，通过登记系统告知登记企业

提交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登记材料；不符合条

件的，通过登记系统告知登记企业并说明理由；

（三）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程序办理复核换证手续

是

5

非药品类

易制毒化

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

《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生

产、经营许可

办法》

国家对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

营实行备案证明管理

是

6

危险废物

经营

许可证

《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

申请领取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综合经营许

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3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相关专

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

理经历的技术人员；

（二）有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危险

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

（三）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

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

备以及经验收合格的贮存设施、设备；

（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危

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

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

的污染防治设施；其中，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医疗废物处置的卫生标准

和要求；

（五）有与所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相适应的

处置技术和工艺；

（六）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

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

（七）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的，应当依

法取得填埋场所的土地使用权

是

7

采矿许可

证

《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产资源

法实施细则》

开采矿产资源的企业，除应当具备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条件外，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供矿山建设使用的与开采规模相适

应的矿产勘查资料；

（二）有经过批准的无争议的开采范围；

（三）有与所建矿山规模相适应的资金、设

备和技术人员；

（四）有与所建矿山规模相适应的，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技术规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矿山

设计或者开采方案；

（五）矿长具有矿山生产、安全管理和环境

保护的基本知识

是

8

排污许可

证

《排污许可管

理办法（试

行）》

核发环保部门应当对排污单位的申请材料进行

审核，对满足下列条件的排污单位核发排污许可

证：

（一）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意见，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经地方人民政府依

法处理、整顿规范并符合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

（二）采用的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措施有能力

达到许可排放浓度要求；

（三）排放浓度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排放量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四）自行监测方案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是

9

取水许可

证

《陕西省取水

许可管理办

法》

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水库

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予批准：

（一）在地下水禁采区取用地下水的；

（二）在取水许可总量已经达到取水许可控

制总量的地区增加取水量的；

（三）可能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造成重

大损害的；

（四）取水、退水布局不合理的；

（五）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

时，建设项目自备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的；

（六）可能对第三者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生

重大损害的；

（七）属于备案项目，未报送备案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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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业务

许可证

《电力业务许

可证管理规

定》

一、申请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

条件：

（一）具有法人资格；

（二）具有与申请从事的电力业务相适应的

财务能力；

（三）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全负

责人和财务负责人具有3年以上与申请从事的电

力业务相适应的工作经历，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任职资格或者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二、申请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除具备

本规定上述所列基本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

（一）发电项目建设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或

者核准；

（二）发电设施具备发电运行的能力；

（三）发电项目符合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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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压

力容器充

装许可证

《移动式压力

容器充装许可

规则》

充装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与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工作相适应

的，符合相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管理人员和操

作人员；

（二）有与充装介质类别相适应的充装设

备、储存设备、检测手段、场地（厂房）和安全设

施；

（三）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和适应充装工

作需要的事故应急预案，并且能够有效实施；

（四）充装活动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能够保证充装工作质量；

（五）能够对使用者安全使用移动式压力容

器提供指导和服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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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充装

许可证

《气瓶充装许

可规则》

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法定资格；

（二）取得政府规划、消防等有关部门的批

准；

（三）有与气瓶充装相适应的符合相关安全

技术规范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作业人员；

（四）有与充装介质种类相适应的充装设

施、检测手段、场地厂房，安全设施和一定的充装

介质储存（生产）能力和足够数量的自有产权气

瓶；

（五）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制

度以及紧急处理措施，并且能够有效运转和执

行；

（六）充装活动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能够保证充装工作质量；

（七）能够对气瓶使用者安全使用气瓶进行

指导、提供服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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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

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

记证书

《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报关

单位注册登记

管理规定》

报关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境内企业法人资格条件；

（二）法定代表人无走私记录；

（三）无因走私违法行为被海关撤销注册登

记许可记录；

（四）有符合从事报关服务所必需的固定经

营场所和设施；

（五）海关监管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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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对外贸易经

营者备案登记

办法》

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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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检

验检疫报

检企业备

案表

《出入境检验

检疫报检企业

管理办法》

一 是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所拥有的各项资质证书的取得合法、有效，发行人具备

取得上述资质的条件，不存在被有关颁证部门取消的风险。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各项资

质证书均在有效期内。

(下转A17版)


